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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评价技术规范》（试行）
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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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6日，国务院发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对“着力节约保护水资源”提出了具体要求。
2019年，生态环境部启动重点流域“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印发了《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编制技术大纲》（环办水体函〔2019〕937号）（以下简称《技术大纲》），将重点流域规划名称由“水污染防治”调整为“水生态环境保护”。《技术大纲》指出要“建立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的规划指标体系”，提出了“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的要求。水资源方面要“以解决断流河流‘有水’为重点”，“根据水文监测数据、遥感解译结果、实地调研情况等，重点分析行政区域内河湖生态流量（水位）保障情况、河流湖泊断流干涸情况”，“根据河流湖泊断流干涸现状，按照‘只能改善、不能变差’的原则，逐一明确清单内各河湖生态流量（水位）底线要求”。
2020年，黄润秋部长在黄河生态补偿评估监督工作会议上强调，“十四五”期间坚持两手抓，实现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黄河流域生态补偿评估监督工作方案》按照部领导要求增加了“断流河长”等二级指标来反映流域生态破坏程度以及生态用水保障程度，并要求“在卫星遥感监测方面，主要识别河流断流干涸时间及长度，规范各项遥感监测指标的概念、解译要求和分析方法等”。
2021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水生态环境问题发现和推动解决工作机制》中提出“根据每季度卫星遥感监测数据，国家重点区域河流断流干涸比同比上升20%以上的”识别为水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和工作滞后地区。
2022年，黄润秋部长在全国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加突出‘三水统筹’，着力推动水生态环境保护向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等流域要素系统治理、统筹推进转变”的工作要求。
2023年4月，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在水资源方面提出了“达到生态流量要求的河湖数量为354个，恢复‘有水’的河流条数为53条”等具体指标，强化河湖生态流量监管。
2025年5月，生态环境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的《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行动方案（2025-2027年）》指出，加强基本生态用水保障，着力保障河湖生态流量，特别强调“利用遥感影像、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和地面监测数据，开展河湖生态流量监测评价”。
202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的意见》要求加强江河水生态保护，强调“北方地区以解决河流断流、湖泊萎缩为重点，实现还水于河；南方地区以改善水动力条件为重点，实现水清河畅”。
2025年9月，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印发《水生态环境问题处理处置工作机制》中提出河流断流干涸程度加剧的水体识别为水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即“当季度国家重点区域河流断流干涸指数同比上升20%以上（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适时调整）”。
为适应新形势下生态流量监管的新要求，掌握国内河流水体变化特征，科学监测河流断流干涸分布情况，相关部门和科研院所本着防患于未然的原则，将开展河流断流干涸监测、评价与预警作为重点工作方向，通过建立系统的监测与评估技术体系，为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在河流断流干涸监测方面，全国范围内尚未形成一个针对河流断流干涸的遥感监测和评价技术标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技术，不同的卫星遥感数据，其空间分辨率、光谱分辨率、波段设置都有所不同。如何基于常用的可业务化的遥感数据源，采用稳定可靠的技术手段来监测河流断流，对保证监测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为满足河流断流干涸监测和评价的需要，将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工作规范化、标准化，方便后续全面开展工作，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简称“卫星中心”）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制定了《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评价技术规范（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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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卫星中心总结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工作经验，召集相关技术人员组建了《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评价技术规范（试行）》编制组，并根据相关要求，认真制定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明确了编制组成员及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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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根据工作计划和进度安排，标准编制组系统开展了前期调研与资料收集工作。主要包括：收集断流干涸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整理不同监测方法和手段等，分析这些评价方法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同时，编制组分析我国水生态环境监测的新形势和新特点，结合国家管理需求，立足现有能力技术基础，以及近些年来在京津冀地区、黄河流域、辽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开展监测的实际情况，研究提出了本标准编制的编制原则、技术路线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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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结合《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编制技术大纲》要求，完成《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评价技术规范（试行）》和《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评价技术规范（试行）编制说明》初稿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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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根据《黄河流域生态补偿评估监督工作方案》要求，对标准中各项遥感监测指标的概念、解译要求和分析方法等进行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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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卫星中心组织召开专家咨询会，对《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评价技术规范（试行）》及《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评价技术规范（试行）编制说明》初稿进行讨论修改，形成并发布生态环境部卫星中心技术规定《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技术规定（试行）》（卫星环字〔2022〕6号），并于2022年3月印发实施。
[bookmark: _Toc2724][bookmark: _Toc4808][bookmark: _Toc22514][bookmark: _Toc182323070][bookmark: _Toc11843][bookmark: _Toc28214][bookmark: _Toc17526][bookmark: _Toc20682]1.2.6广泛征集社会意见
2022年，广泛征集社会意见，涉及环保、水利、遥感等领域专家，共征集15条意见（采纳14条，未采纳1条），并进一步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标准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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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通过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团体标准立项申请《关于2024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团体标准（第一批）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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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召开了团体标准《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评价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专家评审会。专家组同意技术规范通过评审，将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后公开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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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制工作组由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3家单位组成。主要起草人包括王晨1、高吉喜1、王雪蕾1、邹长新2、王航1、孟凡乐1、田美荣3、张晓刚1、尹文杰1、赵瑞雪1、杨红艳1、张琨2、赵焕1、贾兴1、刘静2、徐德琳2、单楠2、王玉1、王楠1、刘帅1、陈华杰1、周亚明1、王庆涛1、田峰2、许小娟2、穆玉蓉1等。其中，王晨、高吉喜、王雪蕾和邹长新主要负责技术规范总体编写思路及技术路线指导；王航、田美荣、张晓刚、尹文杰、杨红艳和张琨等主要负责文献资料调研及标准文本编制；孟凡乐、赵焕、贾兴、刘静、徐德琳、单楠、王玉、王楠、刘帅、陈华杰、周亚明和王庆涛等主要负责标准技术路线及断流监测评价测试验证；赵瑞雪、田峰、许小娟和穆玉蓉等主要负责标准文本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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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制组本着规范性、可操作性和经济性原则，参考国内外河流断流干涸监测的方式方法，结合我国多年来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结果，不断深入研究和完善，制定本标准。本标准旨在为河流断流干涸的监测、评价与预警工作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和方法支撑。其制定原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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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依据相关领域的科学原理，体现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吸收多年来监测评价工作积累的成果与经验。在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过程中，对监测内容与要求、监测方法、评价方法及质量控制与保障等环节提出规范化的技术要求，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技术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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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工作流程简明清晰，便于对河流断流发生情况进行定性和定量描述，便于组织实施与监督管理。具备相关专业背景、技能和设备条件的人员，可按照本规范中的内容和要求开展河流断流遥感监测与评价工作，确保标准具有可执行性和可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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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传统水文监测站的地面观测方式，卫星遥感监测技术可以实现对河流断流干涸情况的全面、客观、高效和动态化监测，大幅提高监测效率，节约人力、物力、财力及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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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环保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在《国家河流与溪流评估》（National Rivers and Streams Assessment, NRSA）的技术支撑文件中，将河段中“干涸长度占比（Percent of support reach length that is dry, PCT_DR）”作为反映河流水文中断与栖息地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
欧盟《水框架指令》（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WFD）将河流-湖泊等水体的水文连通性纳入生态状态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成员国通过监测水量、生态、化学及形态变化，确保“良好生态状态（good ecological status）”。
我国现行技术规范中，已在水资源规划与评价等领域对河流断流的监测与评价提出了初步要求，但尚未形成统一的、系统化的断流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水利部发布的《水资源评价导则》（SL/T 238—1999）中，对河道断流的识别与记录提出了技术要求，建议在水资源评价工作中，结合实测资料与现场调查，记录河道断流发生的地段、起讫时间及断流持续期等信息，以反映水资源开发利用对天然径流过程的影响程度。《河湖生态流量技术导则》（试行）（SL/T 798—2020）进一步强调应对断流情况进行监测分析，将断流频率、持续时间及空间分布作为生态流量评价的重要参考参数，用于判定河流生态系统受胁迫程度及生态需水保障水平。2023年5月，生态环境部监测司印发《白洋淀生态环境质量专项监测方案》（环办监测函〔2023〕168号），其中生态质量监督中监测包含入淀河流断流干涸长度及断流干涸指数。2024年4月，生态环境部监测司印发《白洋淀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方法（试行）》（监测函〔2024〕14号）采用断流干涸比例评价水力连通性。2025年9月，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印发《水生态环境问题处理处置工作机制》（环办水体函〔2025〕330号）中提出河流断流干涸程度加剧的水体识别为水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即“当季度国家重点区域河流断流干涸指数同比上升20%以上（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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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适用于基于遥感影像数据开展河流断流干涸监测以及河流断流干涸程度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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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术规范主要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监测内容与要求、技术流程与方法、监测方法、河流断流干涸程度评价方法、质量控制与保障、成果形式要求等九个方面内容，具体见表1。
表1《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评价技术规范（试行）》架构
	技术规范内容
	详细内容

	1 适用范围
	概述了本技术规范的编制内容和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介绍了本技术规范中引用的相关技术标准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规定了3个术语，包括断流干涸河道、河流断流干涸指数和河流断流干涸频率。

	4 监测内容与要求
	规定了监测指标、监测时间与频次、一般要求。

	5 技术流程与方法
	规定了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流程。

	6 监测方法
	规定了数据准备、信息提取和精度验证等内容。

	7 河流断流干涸程度评价方法
	规定了河流断流干涸评价方法。

	8 质量控制与保障
	规定了影像数据和河流断流遥感监测结果的质量控制方法。

	9 成果形式要求
	规定了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成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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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卫星遥感技术监测河流断流干涸的基本原理，是基于地表水体独特的光谱特征，获取其空间分布信息。具体如下：水体的反射主要集中在蓝光和绿光波段，其他波段的反射率相对较低，尤其在近红外波段，水体对该波段辐射几乎完全吸收。研究表明，通过对卫星遥感波段运算得到的水体指数，可有效识别地表河流水体的空间分布信息。常用的水体指数有归一化差分水体指数（NDWI）和改进归一化水体指数（MNDWI），具体指数来源及计算公式可参见表2。
表2 常用水体指数
	指数名称
	缩写
	计算公式
	取值范围
	参考文献

	归一化差分水体指数
	NDWI
	
	[-1, 1]
	Mcfeeters等, 1996

	改进归一化水体指数
	MNDWI
	
	[-1, 1]
	徐涵秋, 2005

	参数说明： 为反射率， NIR、MIR、Green分别代表近红外、中红外、绿波段


[bookmark: _Toc23448][bookmark: _Toc90][bookmark: _Toc23512][bookmark: _Toc21440][bookmark: _Toc31829][bookmark: _Toc182323081][bookmark: _Toc32758][bookmark: _Toc1244]3.5监测手段
根据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基本原理，综合考虑当前环境管理对遥感监测的分辨率和时效性的要求，以及卫星遥感技术发展现状，本技术规范选择指定时间段（可选择周、月、季、年开展监测）的中、高空间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开展监测工作，根据卫星遥感监测结果确定河流断流干涸分布状况与河流断流干涸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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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的数据处理前，应对原始卫星影像数据进行质量筛选与检查，确保其满足监测精度要求。影像应具备完整的波段信息，无明显条带、缺行、缺列或数据异常。优先选用云量低于10%、无明显雾霾干扰的影像，避免选择水体区域有大面积“耀斑”的遥感影像。影像获取时间应与地面监测时间尽可能接近，保证数据的时效性和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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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的准确性，需要在几何校正、影像融合、水体提取等数据处理阶段进行质量控制，保证最终结果的可靠性。影像融合后应检查影像是否出现重影、错位、失真等现象，检查影像纹理细节与色彩是否存在瑕疵；水体提取前应进行影像辐射一致性调整，确保水体光谱特征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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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结果的科学性与可靠性，本规范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不同区域自然条件、数据可获取性及工作可操作性。根据遥感监测成果特征及核查条件，监测精度的验证主要通过地面监测站点、水文资料、现场实地核查及亚米级遥感影像比对等方式开展。
在具备地面观测条件的河段，可优先采用断面监测数据或水文站点流量数据进行验证，以保证精度评价的客观性与可量化性。对于缺乏地面监测站点的区域，可结合实际条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河段开展现场核查工作。现场核查可利用无人机航拍、地面观测或人工踏勘等方式获取第一手信息，对通水状况、河道形态及断流原因进行判定。核查内容包括核查点的经纬度坐标、拍摄照片编号、环境描述、河宽、通水状况及断流干涸原因等，相关记录应统一填写《河流断流干涸情况野外核查记录表》，以保证核查资料的系统性和可追溯性。
对于交通不便或不具备现场核查条件的区域，可选取与监测同期或近同期的亚米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作为真值数据，采用人工目视解译提取河道水体与干涸分布信息，并与监测结果进行空间一致性比对。
结合上述验证结果，可计算监测结果的总体精度，以评价遥感监测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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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参考的相关标准均未涉及专利。
[bookmark: _Toc28261][bookmark: _Toc12687][bookmark: _Toc15879][bookmark: _Toc10664][bookmark: _Toc182323089][bookmark: _Toc8858][bookmark: _Toc18953][bookmark: _Toc19636]四、主要试验、验证及试行结果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自2015年起开展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评估业务工作，积累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和研究经验，针对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问题，已开展了大量基础性研究工作，并在京津冀地区、辽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等重点区域进行了监测应用，建立了河流水资源遥感监测与评价方面的人才队伍，完善了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业务工作流程，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与成果，为标准规范的编制和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技术保证。
在结果验证方面，基于谷歌地球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国控断面月度监测数据、水文站点数据和实地踏勘等四种方式开展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结果的验证及分析工作。在谷歌地球影像验证方面，以2018年辽河流域枯水期数据为例，抽取15%河流矢量（40条河流，共计1484.11千米），结合谷歌地球同期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对遥感监测结果进行核查，总体精度达95.5%。在水文站点数据验证方面，以2019年京津冀地区汛期数据为例，验证19条河流24处有水文数据河段，总体精度达100%。在实地踏勘验证方面，以2018年京津冀地区夏季数据为例，实地有效踏勘验证15条河流（水库）40个点位，总体精度达95.0%。综合上述三种验证方式及结果，遥感监测河流断流干涸结果总体准确率达95%以上，结果相对准确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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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为首次制定，与本行业现有的其他标准协调配套，没有冲突。
本标准在制定时，参考并借鉴了大量涉及河流断流地面调查监测的现行标准规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套基于遥感的河流断流干涸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3。
表3 国内现行相关标准规范内容
	序号
	标准名称
	涉及内容
	与本标准关系说明

	1
	《水资源规划规范》（GB/T 51051-2014）
	水生态环境状况分析中提出河流断流调查分析，调查对象应为天然情况下的非季节性河流，调查内容包括断流河流的基本情况，断流河段起止断面、长度，断流持续时间、年内断流出现次数及断流出现时段等。
	上述标准从不同角度对水资源监测内容、断流防治等进行了相应的规范，对河流断流干涸的监测评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上述相关标准都是基于传统的地面监测调查的方法开展监测，尚未提及用遥感手段开展河流断流遥感监测，同时未构建一套河流断流干涸评价指标体系。
本标准充分参考上述技术文件，针对河流断流干涸监测提出一套基于遥感的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相应的质量控制方案。

	2
	《水资源评价导则》（SL /T 238-1999）
	提到河道退化和湖泊、水库萎缩的水环境问题评价内容应包括河床变化和湖泊、水库蓄水量及水面面积减少的定量指标；河道断流的水环境问题评价内容应包括河道断流发生的地段及起讫时间等内容。
	

	3
	《水资源水量监测技术导则》（SL 365-2015）
	规定了水资源水量监测站网布设、监测和调查的方法、监测精度、资料整理等内容和技术要求。
	

	4
	《小型水电站下游河道减脱水防治技术导则》（SL/T 796-2020）
	对小水电生态流量泄放及辅助工程设施的设计提出了规定，防止小水电下游河道减脱水现象的发生。
	



[bookmark: _Toc11401][bookmark: _Toc2531][bookmark: _Toc182323090][bookmark: _Toc28457][bookmark: _Toc21243][bookmark: _Toc25043][bookmark: _Toc19430][bookmark: _Toc5685]六、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说明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询到相应或相关的国际标准，因此未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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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方法已经较为成熟，相关监测结果在生态环境部有关司局和部分地方主管部门得到一定的应用，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严格遵照相关行业通用标准，采用标准化流程，因此在编制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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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2323093][bookmark: _Toc19406][bookmark: _Toc23603][bookmark: _Toc4259][bookmark: _Toc25670][bookmark: _Toc6350][bookmark: _Toc31025][bookmark: _Toc16500]8.1贯彻措施
标准发布后将在生态环境系统相关单位进行宣贯，并在生态环境部生态用水保障工作中予以实施，同时建议各地综合考虑实际情况进行实施。建议标准发布实施后，根据实施情况及河流断流干涸监测与评价的技术发展情况适时对本标准进行修订，同步加强相关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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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和实施本技术规范，能够使监测数据更加全面、科学、精准，该标准在推广应用中，将会产生较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本标准提供的技术方法可节省大量地面监测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同时充分发挥遥感技术手段的先进性，挖掘卫星影像的潜在应用价值。
生态效益：本标准提供的河流断流干涸遥感监测技术和方法可以对河流干涸断流区域进行快速、精准的定位，快速找到水系断流干涸的节点，为环境管理部门提供最新的数据和资料，有助于环境管理部门做出管理决策，对我国监测河流干涸断流、保障生态用水需求、维护水生态安全以及水资源的调配管理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效益：本标准的实施，可以实现对河流干涸断流情况进行全面、客观、高效、动态化监管，为河湖水生态环境评估、管理、保障和修复提供第一手数据和技术支撑，有助于环境管理部门做出针对性决策，从而维护人民生活、生产用水的稳定性，所涉主要技术已在多个区域进行示范，对推广全国河流断流干涸一张图的构建形成明显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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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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